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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交易及風險控管機制專案」各項議題彙整表 

 項目 決議事項 

 

 

 

 

 

說明 

開戶
及 KYC
作業 
 

A 參考相關法規及實務作業之需要，針對開戶及 KYC作業修訂本公會相
關自律規範。 

一、修訂本公會「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及其附件
表單。 

二、國內政府基金不適用本公會「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
規則」。 

B 針對未提供符合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之自然人及一般
法人交易人，其使用之總保證金不得超過新台幣 50萬元。 
 

一、期貨商辦理徵信作業時，若自然人一般法人交易人無法提供 
   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應限制該交易人使用 
   之總保證金不得超過新台幣 50萬元。   
二、前項總保證金指交易人帳戶委託中及未沖銷期貨、選擇權部 
    位所需保證金之總額，選擇權買方之權利金無須計入。  

C 七十歲以上期貨交易人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填具「70歲以上交易人開戶聲明書」，聲明已知悉相關交易風 

險。 
二、曾於期貨、證券市場交易滿 10 筆，或曾任職於證券、期貨、金

融或保險機構，或有其他學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期貨專業知識
者。 

三、提供最近一年下列固定收入之證明，且合計應達新台幣 60 萬元
以上︰ 

    （一）營利所得。(例如：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現金股利或股票
股利、合作社社員所獲分配之盈餘、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
營事業所得之盈餘…等)  

    （二）執行業務所得。(例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
醫師、藥師、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
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  

    （三）薪資所得。(例如：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
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四）權利金。(例如︰商標、專利、著作權等供他人使用之權利
金所得) 

    （五）利息。(例如：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短期票券或銀
行存款之利息) 

   （六）租金。(例如：房屋、土地之租賃所得) 
   （七）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   
四、期貨交易人提供財力證明經徵信人員評估後之總價值數額達新台

幣 5000萬元以上者，得免提供第三項之固定收入之證明。 
五、70 歲以上之交易人未符合第三項或第四項之條件者，期貨商僅

得接受新增選擇權買方之委託。 
六、期貨商應每年重新評估最近一年有交易之 70 歲以上交易人提供

之最近一年固定收入證明或資產證明，重新評估後固定收入合計
金額未達新台幣 60萬元或資產證明未達新台幣 5000萬元者，僅
得接受平倉委託及新增選擇權買方之委託。 

七、期貨商應於 70 歲以上之交易人之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揭示交易
相關風險警語。 

一、七十歲以上期貨交易人應具備之條件明定於本公會「期貨商
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及訂定「70歲以上交易人開戶
聲明書」範本。 

二、有關期貨商應於 70 歲以上之交易人之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
揭示交易相關風險警語之內容為：「提醒您：選擇權賣方部位
最大風險可能無限，雖然選擇權賣方會有權利金收入，但可
能面對損失超過此數額之風險；若市場走勢不利，持有選擇
權賣方部位將極有可能收到本公司高風險帳戶通知、追繳保
證金或被本公司執行代為沖銷。」。 

D 一、「加收保證金指標」之定義： 
   指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占該交易

人所適用之期交所部位限制之比例。 
二、期貨商應依照各公司風險管理原則於內控制度中訂定適用不同

「加收保證金指標」的交易人之分級辦法。 
三、加收保證金之適用對象： 
    國內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 
四、加收保證金之原則性規定： 
(一)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以外之期貨及選擇權契約：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單一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 
    占期交所部位限制之比例超過 5% 時，超過的部分應加收      
    保證金。 
(二)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契約：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單一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 
    占期交所部位限制之比例超過 20% 時，超過的部分應加收      
    保證金。 
五、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一) 交易人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應事先申請。 
（二）自然人及一般法人得提供開戶證明、交易經驗證明及財力證

明，向期貨商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一般交易時段
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超過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
部位時，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 

六、針對已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的交易人，期貨商應訂定定
期評估標準，應每年對該交易人進行重新評估，並應訂定調整交
易人適用「加收保證金指標」的機制。重新評估的參考標準，應
加入交易人於一段時間內發生期貨商執行代為沖銷及超額損失

一、修訂加收保證金之原則性規定。 
二、將交易人分成以下兩類，僅國內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適用收

保證金規定，國內外專業投資機構不適用加收保證金之規定： 
(一)國內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 
   適用加收保證金之規定；計算未沖銷部位時以期交所公告之

交易人部位限制數為基準。 
(二)國內外專業投資機構：                 

 不適用加收保證金之規定；專業投資機構參考金管會依據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發布令之定義，包括： 
  (1)國內外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基金管

理公司及政府投資機構。 
(2)國內外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

及金融服務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
或信託業法經理之基金或接受金融消費者委任交付或
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產。 

(3)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機構。 
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但保險業不包括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  

三、已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的交易人，期貨商應每年針
對其交易狀況及財力證明進行評估。 

四、依據超過「加收保證金指標」所加收之保證金僅為風險控管
措施的要求，並非保證金追繳作業之一環，其對交易人之影
響有： 

     (一)可動用餘額減少。 
    （二）加收之保證金將於該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加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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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七、針對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的交易人，期貨商應依交易人

所提供財力證明之流動性，訂定差異化的重新評估之標準及頻
率。 

八、修正後「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規定溯及既往，對於已開戶之自然
人及一般法人亦適用之。 

九、期貨商應公告期貨交易人依「加收保證金指標」加收保證金後對
其權益之影響。 

險指標公式之分母項。 
     (三)尚未補足加收之保證金前，若交易人權益數增加(含 

入金)，應先用於補足加收之保證金金額。 
  (四)即使盤後交易時段或次一一般交易時段盤中單一商品

未沖銷部位已低於依「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
仍須待該商品次一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始得釋放該商
品已加收之保證金。  

 

統一名詞 統一各項專有名詞之定義，供期貨商一致遵循。 參照「名詞彙整表」(如附件)。 

有關
保證
金之
作業 

A 一、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不適用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制度（SPAN）。 
二、專業投資機構得向期貨商申請適用 SPAN。專業投資機構以金管 
    會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函令所定之範圍為限。        

為避免交易人過度槓桿使用保證金，停止所有自然人及一般法
人適用SPAN。 
 

B  一、自然人及一般法人得提供開戶證明、交易經驗證明及財力證明，
向期貨商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
銷部位超過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超過部
份應加收保證金，加收的金額應不低於原始保證金的 20%。 

二、保證金加收檢核時機： 
期貨商每日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
位是否已達保證金加收標準。 

三、保證金加收方式及釋放時機： 
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未沖銷部位超
過依「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限制，期貨商應針對超過部
分加收保證金，加收的金額應不低於原始保證金的 20%。 
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未沖銷部位已低於依「加收
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期貨商應釋放該商品已加收之保證金。 

四、依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計算之應加收金額應加入風險
指標分母項。 

五、選擇權所需保證金以期交所公告原始保證金 A值計算。 
六、計算「加收保證金指標」時，選擇權僅計算賣方契約之未沖銷 
    部位，買方未沖銷部位不予計入。     
七、修正後之加收保證金、釋放保證金及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規定

溯及既往，對於已開戶之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亦適用之。 

一、國內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應
具備下列條件： 

(一)開戶滿三個月。 
(二)最近一年於期貨市場交易滿 10 筆(需提供相關證明，開戶

未滿一年者亦同)。 
(三)曾於期貨業任職，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並提供工作相關證

明文件者，不需具備第 1、2項之條件。 
(四)需提供財力證明，對「個別契約」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交易人所提出之財力證明價值總金額，不低於其申請放寬
之「加收保證金指標」所計算之個別契約部位數所需原始
保證金之 200% (即財力證明價值總金額不低於申請放寬
之『加收保證金指標』*個別契約部位限制數 * 個別契約
原始保證金* 200% )，期貨商得對該帳戶「申請放寬之個
別契約」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五)財力證明種類由期貨商自行訂定。 
二、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進行之加收保證金或釋放保證金

相關作業，因各期貨商實際作業時間或有落差，交易人從事
其他尚未收盤商品交易時，可動用餘額及風險指標可能會受
到影響。 

 
高風險帳
戶通知 

一、高風險帳戶之定義：交易時間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
證金之帳戶。 

二、高風險帳戶之通知方法：交易時間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時，合
格業務員應以當面、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交易人指定的
方式通知交易人。 

三、高風險帳戶通知內容： 
『您帳戶權益數已低於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請儘速補足至原始
保證金並注意權益數變化，當風險指標達約定代沖銷條件時，本
公司將開始執行代沖銷程序。』 
 
 

一、交易時間包括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 
二、高風險帳戶通知內容參考範例由本公會訂定之。 
三、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將「盤中高風險帳戶通

知」用語改為「高風險帳戶通知」，並調整通知內容。 
四、每日交易時段開盤後，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之帳戶，期

貨商應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惟於盤後交易時段，若交易人
帳戶僅有期交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則期貨商無
須對該交易人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五、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已發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之帳戶，
倘於盤後交易時段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且留有非期交所指
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之未平倉部位時，期貨商仍應再次進行
高風險帳戶通知，該通知有效期間至盤後交易時段收盤為
止，次一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後，則依盤後保證金追繳
作業 

    程序辦理。 
盤後保證  
金追繳 

一、盤後保證金追繳之定義：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權益數低於未沖
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之帳戶。 

二、盤後保證金追繳之時機： 
每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
保證金時。 

三、應補繳金額： 
    盤後保證金追繳應補繳至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原始保證金。 
四、盤後保證金追繳之通知方式： 

期貨商應以電話、簡訊、符合電子簽章功能之電子郵件或其他交
易人指定的方式對交易人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如期貨商以
不具電子簽章功能之電子郵件對交易人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
知者，應同時再以電話或簡訊通知交易人。 

五、補繳保證金之期限： 
交易人應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以前，依期貨商保證金追繳通知
內容，將應補繳金額補足。 

六、期貨商與交易人約定補繳保證金之期限不得晚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12時。 

七、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之消除： 
（一）交易人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以前補足期貨商所追繳之金額； 

或                                            
（二）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之權益數等於或大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 

保證金。 
 (三)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前，交易人前一一般交易時段之未沖銷部   
     位已全部沖銷。 
八、保證金追繳通知未消除之處置： 

保證金追繳通知未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消除，期貨商應開始執
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 

九、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內容應記載以下事項： 

一、期貨商應與期貨交易人約定盤後保證金追繳之通知方式。 
二、考量期貨商發出保證金追繳通知後應給予交易人足夠的時間

準備或處理，爰將盤後保證金追繳應補繳之期限規定為與交
易人約定，惟該約定期限不得晚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12時。 

三、盤後保證金追繳應補足之期限，期貨商可與交易人約定至次
一營業日中午 12 時以前補足。因交易人權益數於交易時間
隨時變化，故明定於約定時間因行情對期貨交易人有利、交
易人自行減少部位或交易人入金等原因，致其權益數回復未
沖銷部位所需之原始保證金時，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應予消
除。此外，若於約定時間前，交易人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未沖
銷部位已全部沖銷，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應予消除。          

四、期貨交易人同時發生盤後保證金追繳及未沖銷部位超過依
「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限制針對超過部分加收保證
金之情形，交易人除應補足盤後保證金追繳金額，加收之保
證金亦應補足。 

五、有關盤後保證金追繳作業，期貨商可依據各公司風險控管需
求訂定更嚴格之內控制度標準。 

六、盤後保證金追繳之應補繳金額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原始保證
金。若交易人帳戶有未沖銷部位超過「加收保證金指標」應
加收保證金之情形，交易人亦須另補足應加收之保證金，該
應補之加收保證金非屬盤後保證金追繳之範圍。 

七、境外專業投資機構因時差關係無法即時入金者，可於約定之
時間前提供已發出 MT103 或 MT202 電文之證明予期貨商，
並經核對金額無誤，視為已入金。 

八、因應各商品不同之收盤時間，有關盤後保證金追繳之辦理時 
   機舉例說明如下：（以商品收盤時間分別為下午 1:45及下午 
    6:15為例，其他商品收盤時間以此類推） 
    【例】期貨商未受託從事下午 6:15收盤商品之交易，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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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貨交易人帳號； 
 (二)盤後保證金追繳發生日期； 
 (三)期貨交易人之帳戶權益數；  
(四)整戶追繳金額； 
 (五)補足追繳金額之時限； 
 (六)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未消除，期貨商將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程序。 
十、上述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內容，得記載單一幣別保證金不足之狀

況。 

下午 1:45收盤後即辦理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若期貨商受
託從事下午 6:15 收盤商品之交易，應於下午 6:15 以後辦
理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下午 6:15以前應依規定辦理高風
險帳戶通知。 

九、有關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參考內容如下： 
      台端之期貨交易帳號……，○年○月○日一般交易時

段收盤後整戶權益數            ，已低於維持保證金，
整戶追繳金額             ，請於次一營業日_____前補
足整戶追繳金額，保證金追繳通知未消除者，本公司將開
始執行代為沖銷至帳戶權益數大於等於原始保證金，代為
沖銷之結果，均應由 台端負責。  

十、 若期貨交易人因為人民幣計價商品之部位虧損發生盤後保 
     證金追繳，交易人以新台幣、美元或日圓補繳保證金，期

貨商得就人民幣不足之金額代結匯為人民幣(須先簽署結
匯授權書)；若期貨交易人因為台幣、美元或日圓計價商品
之部位虧損發生盤後保證金追繳，交易人以人民幣補繳保
證金，期貨商不得就新台幣、美元或日圓不足之金額以人
民幣代結匯為新台幣、美元或日圓。(境外外資不受上述規
定之限制) 

十一、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係指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交易人帳
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所發
出之通知，上述通知僅計算一般交易時段之部位，盤後交
易時段成交之部位將計入次一營業日。故因盤後交易時段
行情變化或期貨交易人自行沖銷部分或全部部位等因素，
致權益數不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仍
應對該帳戶發出當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      

風險指標 風險指標 =  
風險權益+未沖銷選擇權買方風險市值–未沖銷選擇權賣方風險市
值) / (未沖銷部位所需風險原始保證金+未沖銷選擇權買方風險市
值–未沖銷選擇權賣方風險市值＋依「加收保證金指標」所加收之保
證金)   

一、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當交易人帳戶風險指標低於 
約定之比率，期貨商對於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 
沖銷之原則，依期交所之規定辦理。 

二、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權益 
    數」、「期貨未沖銷部位損益」、「選擇權買方市值」、「選擇權 
    賣方市值」及「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之計算方式將 

 會不同，故調整相關用語以資區別。 
三、風險指標計算公式中分子、分母之「未沖銷選擇權買方風險 

市值–未沖銷選擇權賣方風險市值」即為未沖銷選擇權風險 
市值。 

代為沖銷 一、執行代為沖銷之比率、時機、順序、方法及委託單種類由期貨
商 
    於內控制度中自行訂定。 
二、應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之時機： 
（一）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期貨商與交易人約定開始執行

代為沖銷作業之風險指標不得低於 25%) 
（二）交易人未能於約定時間消除前一營業日保證金追繳通知時。 
三、可執行代為沖銷之人員： 

由受託買賣業務員以外之合格業務員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並
得由受託買賣業務員依風控人員或風險控管系統之通知協助辦
理。 

四、執行代為沖銷的方法： 
（一）風險指標達約定執行代為沖銷之標準時，期貨商應將交易人之

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惟於盤後交易時段，若交易人
之未沖銷部位僅有期交所指定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則無
須執行代為沖銷。    

（二）未於約定時間消除前一營業日保證金追繳通知時，期貨商應將 
      部位沖銷至權益數等於或大於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原始保證金。 
 (三)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銷作業時   
     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其中第一張委託單不得使  
     用市價委託，倘第一張委託單無法成交應進行詢價委託，並全 
     程禁止使用漲跌停 ROD委託單。 
五、代為沖銷結果之通知： 

期貨商應將沖銷之結果製作買賣報告書交付期貨交易人，並通
知期貨交易人。 

一、期貨商應於內控制度中訂定與交易人約定應執行代為沖銷比
率(約定之風險指標不得低於 25%)、執行代為沖銷之順序 
(例如：釋放保證金最多之部位優先處理、或損失金額最多之
部位優先處理…等) 、執行代為沖銷之方法、執行代為沖銷
之委託單種類(市價單、限價單或其他依期交所規定之委託單
種類)等事項。 

二、境外專業投資機構因時差關係無法即時入金者，可於約定之
時間前提供已發出 MT103 或 MT202 電文之證明予期貨商，
並經核對金額無誤，視為已入金。 

三、交易時間交易人帳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率時，期貨商應
將交易人之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惟帳戶之未沖銷
部位留有已進入盤後交易時段之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
商品，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時，期貨商需同時檢視權益
數是否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若權益數未低於未
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期貨商無須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若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期貨商應將該
豁免執行代為沖銷商品以外之部位全部沖銷。 

四、若開盤後或盤中因行情迅速變化，致交易人帳戶未為高風險
帳戶通知作業前，其風險指標已低於約定代為沖銷之比率時，
期貨商仍應於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程序前，對交易人發出
高風險帳戶通知。 

 

壓力測試 期貨商應每日進行壓力測試作業，並將測試結果依內控中所擬定之通
知時機、通知對象與通知方式辦理。  
 

一、期貨商應將壓力測試結果通知之時機、通知對象與通知方式 
   明訂於內控中。 
二、期貨商應每日進行壓力測試，並於壓力測試作業後，依前 
    述內控之內容辦理。 

加 強 服 務
事項 

一、辦理時機： 
遇國際主要市場出現重大事件導致當地證券市場價格巨幅波動時，
會員公司得於次一營業日 8：30前增加提醒交易人注意之服務。 
二、通知內容至少應有： 
1、提醒交易人注意權益數的變化。 
2、提醒交易人因市場價格波動可能產生鉅額損失之風險。 

遇國際主要市場出現重大事件導致當地證券市場價格巨幅波動
時，為提醒交易人次一營業日可能發生的行情變動及風險， 會
員公司得於次一營業日 8：30前增加提醒交易人注意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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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彙整表 
風險有關專有名詞 名詞解釋與公式計算 

項目 名詞解釋 計算公式或計算說明 

1.前日餘額 前一營業日之本日餘額。 前一營業日之 8 

2.存提 
2a.入金及手續費調整金額合計。 金額自行計算 

2b.出金及手續費調整金額合計。 金額自行計算 

3.到期履約損益 期貨及選擇權到期履約損益。 金額自行計算 

4.權利金收入與支出 選擇權權利金淨收付金額。 金額自行計算 

5.期貨平倉損益淨額 期貨平倉損益。 金額自行計算 

6.手續費 交易手續費。 金額自行計算 

7.期交稅 交易期交稅。 金額自行計算 

8.本日餘額 當日帳戶餘額，不含部位損益。 1+2a-2b+3+4+5-6-7 

9.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 

 
未實現期貨商品之損益淨額。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成交價與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後交易之商品) 

    1.未沖銷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2.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前：  

    1.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成交價與結算價之       

      差額。 

    2.其他商品：成交價與收盤價之差額。 

10.有價證券抵繳總額 
有價證券抵繳金額為未平倉部位的 SPAN結算

保證金的一半。 
金額自行計算 

11.權益數 
帳戶之淨值，含期貨部位損益及有價證券抵繳

總額。 
8+9+10 

12.原始保證金 期、權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期貨：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選擇權:市值以市價計算； 

   一般交易時段之商品以現貨市價為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盤後交易時段之商品以現貨收盤價為價外值之計算標 

       準。 

 

(期、權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公告之標準) 

13.維持保證金 期、權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 計算原則同上。 

14.委託保證金及委託權

利金 

委託成功尚未成交期、權部位所需之原始保證

金及權利金。 

期貨: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選擇權:市值以委託價/市價計算； 

   一般交易時段之商品以現貨市價為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盤後交易時段之商品以現貨收盤價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期、權部位委託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公告之標準) 

15.加收保證金指標 

指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

沖銷部位占該交易人所適用之期交所部位限制

之比例。 

比例自行計算。 

16.依「加收保證金指

標」所加收之保證金(註

1) 

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未沖銷部位超過依「加收

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期貨商針對超過

部分應加收保證金，其加收之部分應不低於原

始保證金之 20%。 

金額自行計算。 

17.期貨部位未實現利得 當日期貨商品部位尚未結算前之利得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結算價與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1.尚未結算：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結算價與本日收盤價之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本日收盤價之差額。    2.已結算：不計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後交易之商品) 

    1.未沖銷部位：本日結算價與市價之差額。 

    2.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前：  

    1.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未沖銷部位：不計 。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結算價差額。 

    2.其他商品：收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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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可動用(出金)保證金

(註 2) 
帳戶之可委託下單或可出金金額。 一般交易時段或盤後交易時段：11-17-12-14-16 

19.超額/追繳保證金 帳戶之超額(正數)或不足(負數)保證金。 11-12 

 

20.高風險帳戶通知 

 

期貨交易人於交易時間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

所需之維持保證金時，且帳戶中有依期交所規

定應辦理高風險帳戶通知之商品，期貨商應對

其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11＜13 

 

21.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 

 

期貨交易人於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權益數低於

未沖銷部位所需之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應對

其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 

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11＜13 

22.未沖銷期貨風險浮動

損益 

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期貨部位未實現利得及損

失。 

一、一般交易時段：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後交易之商品) 

    1.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未平倉部位：成交價與結算價之

差額。 

    2.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新建部位：不計算。 

    3.其他商品未平倉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4.其他商品新建部位：成交價與市價之差額。 

四、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後 8：00～8：45區間 。 

    1.已開盤商品：成交價與市價差額。  

    2.尚未開盤商品：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成交價與前一日結算價之 

                                 差額。 

      其他商品：成交價與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價差額。 

23. 風險權益 
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帳戶之淨值，含當日期貨

部位風險浮動損益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 
8+22+10 

24.未沖銷買方選擇權風

險市值 

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選擇權買方部位之市場價

值加總。 

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均需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以市價計算 

期交所指定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 

    於一般交易時段以市價計算。 

    於盤後交易時段以結算價計算。 

25.未沖銷賣方選擇權風

險市值 

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選擇權賣方部位之市場價

值加總。 

 

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均需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以市價計算 

期交所指定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 

   於一般交易時段以市價計算。 

   於盤後交易時段以結算價計算。 

26.未沖銷部位所需風險

原始保證金 

用於計算風險指標之期、權部位所需原始保證

金。 

 

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均需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 

  期貨: 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選擇權:市值以市價計算； 

     以現貨市價為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期交所指定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執行代為沖銷之商品: 

於一般交易時段： 

     期貨: 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選擇權: 市值以市價計算；以現貨市價為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於盤後交易時段： 

    期貨：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選擇權：市值以一般交易時段結算價計算；以現貨收盤價           

為價外值之計算標準。 

27.風險指標(註 3) 

帳戶權益總值相對於未沖銷部位所需風險原始

保證金加上未沖銷選擇權風險市值之風險比

率。 

(23+24-25)/(26+24-25+16) 

28.未沖銷買方選擇權市

值 
選擇權買方部位之市場價值加總。 金額自行計算。 

29.未沖銷賣方選擇權市

值 
選擇權賣方部位之市場價值加總。 金額自行計算。 

30.權益總值 帳戶之清算值，含未沖銷選擇權之市值。 11+28-29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契約得於到期轉黃金現貨機制之價款計算補充說明： 
買方交易人於最後交易日申請契約到期轉黃金現貨者，期貨商應先將該筆預付現貨價款自可動用（出金）保證金扣除，尚無需列為到期部位損
益，故權益數不變。 
【註 1】 
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未沖銷部位超過依「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期貨商針對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
金，其加收之金額應不低於原始保證金之 20%。 

【註 2】 
1.期貨商接受期貨交易人新增委託，應依期交所公告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計算方式，試算期貨交易人未抵繳剩餘有價證券抵繳金額與該
期貨交易人超額現金保證金之合計金額，逾新增委託部位所需保證金時，始得接受期貨交易人以未抵繳剩餘有價證券抵繳金額抵繳自身新
增委託保證金。 

2.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期貨交易人單一商品未沖銷部位超過依「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限制，期貨商應針對超過部分加收保
證金，加收的金額應不低於原始保證金的 20%，即使期貨交易人於盤後交易時段或次一一般交易時段盤中單一商品未沖銷部位已低於依「加
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仍須待該商品次一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始得釋放該商品已加收之保證金。 

【註 3】 
期貨交易人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超過依「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應加收之保證金，應加入風險指標分母項，作為期貨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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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人進行風險控管之依據。 


